
原文刊登於《信報》，2012年 11月 21日，B14版，「專家之言」，本文為修訂版本。 

 

勾地表的土地閒置問題 

 

楊偉文 (香港樹仁大學商業、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)  
 

社會因樓價高企，房屋供不應求問題嚴重，故有建議政府把勾地表中「長期閒置」

的土地抽出來作興建公屋或居屋之用，以滿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，舒緩供

不應求的差距。這個建議不單可幫助更多中低收入家庭或單身人士解決居住和置

業問題，而且政府可透過「抽地政策」加強政府的土地操控能力，減少地產發展

商對房屋供應的操控。事實上，政府透過地鐵公司 (香港上市編號：66) 和市建
局 (全名「市區重建局」) 對住房供應的操控也不亞於發展商。無論如何，增強
政府在土地供應的彈性和控制能力是有助舒緩房屋供應緊張的方法，從公共政策

立場來說，筆者基本上贊同「抽地政策」的精神。 
 

問題是土地閒置多久才算是「長期閒置」，三年？五年？這個「閒置」年期的長

短將會影響發展商和政府日後「土地供需博奕」的變化，而且社會也不應視「土

地閒置」是一種土地資源的浪費。事實上，土地的開發和回收是一個需時甚長的

過程，閒置的土地有助提供和改善整體土地供應的彈性和靈活性，避免樓價因土

地供應彈性過低而出現飆升現象。所以，不是「閒置」年期越短越好。問題怎樣

的年期定義和限制是「適當」和產生正面果效？ 

 

 若「長期閒置」的定義年期越長，閒置的土地數目會越多，反之，閒置土地數

目會較少，而「閒置土地」若受被迫使用的限制，這將會影響地產發展商的投地

策略和政府調控勾地表的土地數量和速度。 

 

在政府按規定主動抽地的政策下，地產發展商會重新計算每年被迫「抽出勾地表」

的地積數量，若發展商避免優質地皮流失 (轉變為資助房屋用地) 或影響發展商
地皮附近的發展計劃，可能要預留大量資金作「被迫購買土地」，這將減慢或減

少其他正常土地投資的數目，作資金準備。這樣的話，新政策初期 (三至五年) 可
能會打亂整個樓房市場的供應數量，以適應「按時抽地逼賣」政策的影響。 

 

政府也會改變其勾地表土地更新的策略，避免土地「按時」被迫消化，導致政府

土地儲備失控問題，逐漸形成勾地表的土地更新速度下降。長期來說，勾地表可

選土地將會減少，令發展商因可供投地的數量減少和「到期土地被迫抽出」的政

商對決 (若土地拍賣失敗，土地將 

 



不會回流勾地表，而是流向資助房屋市場，這種對決有利政府提價，特別在勾地

表土地數量逐漸減少，因避免被迫拍地，導致土地儲備 (閒置土地) 流失太快)，
可能刺激未來土地成本進一步上升，導致樓價上升，市民的置業問題變得更加困

難。這時候，社會怨氣更大，仇富恨商的情緒更烈，對政府興建資助房屋的呼聲

更高，政府需尋找更多額外土地建房減憤，這將可能影響政府土地靈活運用的彈

性問題，土地供應彈性進一步下降，彈性越低，長遠樓價上升壓力越大越急。 

 

或許有論者認為實無需明確指定「長期閒置」的年期多少，避免政策缺乏彈性。

那麼，何時才解決存放在勾地表的閒置土地？標準是甚麼？還是任由政府決定？

若是如此，跟現行勾地表政策有何分別？社會又是否接受這個「不界定年限的抽

地」政策？若要定一個透明度高的「逼賣廢閒」年期，避免資訊不明朗，造成市

場過多揣測，被人利用資訊混亂之機謀取暴利，導致樓市波動風險上升；那麼年

期的長短釐定就應小心研究，這將是特區政府的重要考驗。 

 

若年期定得過長，如八至十年，政策效果有限，但副作用可能較少；年期界定較

短，如三至五年，政策效果較大，但副作用可能較多和較強。任何政策更新變化

都會帶來市場互動，策略更新的博奕問題，政府和議員要小心考慮這些動態變化

帶來的副作用和中長期影響，不能單靠「民情洶湧」來作公共政策釐定標準。 

 


